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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教职工其他个人收入补助实行网上申报的通知 

  

各院系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 

    为顺应我省工资及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要求，提高学校财务工

作效率，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师生员工，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

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教职工其他个人收入补助实行网上申报。

为确保该项工作顺利实施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网上申报 

（一）网上申报的范围 

除学校及财政统一发放的工资性收入补助外，学校各单位支

付给教职工的其他个人收入补助均实行网上申报制。教职工的其

他个人收入补助是指各单位使用校内业绩津贴、创收留成经费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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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预算经费和单位其他经费或教职工科研经费、专项经费用于

支付学校在编和聘用制教职工的课酬、津贴、学术科研奖励、生

活补贴、计生奖、节日费、通讯费、交通补贴、监考费、评审费、

加班费、假期活动费等收入及补助等。 

（二）网上申报的方式 

网上申报工作使用“华南师范大学个人收入网上申报管理系

统”（网址：http://202.116.34.29:8080/gxwssb/），经办人凭

个人用户名和密码登陆该系统，按经费来源和发放内容申报。 

（三）申报审批 

教职工其他个人收入补助在网上申报成功后，用 A4 纸打印

出《华南师范大学教工个人收入发放审批表》一式两联，按经费

支出审批权限，由单位主管领导或项目经费负责人在审批表上签

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 

二、发放 

各单位于每月 20 日前将当月已在网上申报并经单位主管领

导或项目经费负责人审批签字的个人收入发放审批表提交学校

财务部门审核。审核无误后，按以下程序由学校统一委托银行按

月转账发放。 

（一）分类汇总数据。按收入项目类型汇总各单位申报的教

职工当月收入补助数据。 

—2— 

http://202.116.34.29:8080/gxwwsb/


（二）代扣个人所得税。对每位教职工当月应缴纳个人所得

税的收入补助项目计算应缴的个人所得税额，并在应发的收入总

额中代扣应缴税额。 

（三）税后发放。以扣除税款后的金额为实发数，于每月

25-29 日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委托银行发放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安全问题 

    1．为了保障教职工个人收入申报安全，各单位各类经费应

有专人负责教职工个人收入的网上申报工作，严防向外泄漏个人

信息及收入补助情况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。 

    2．各单位使用个人收入网上申报管理系统，务必核实姓名、

发放金额、教职工工资号等重要人员信息，避免因信息有误导致

发放错误而造成经济损失。 

    3．个人收入申报系统采取经费负责人授权使用经费制度，

即经办人如非经费负责人本人，则须由经费负责人在个人收入申

报系统办理授权手续。经费负责人务必高度重视授权问题，避免

授权不当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。 

 （二）发放标准和个税问题 

1．各单位应在国家政策规定和学校核定标准的范围内计发

教职工其他个人收入补助，超过规定标准的津贴补贴将不予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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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。 

2．凡由各二级单位发放给在编在职职工的其他各类收入及

补助都属于本单位的绩效工资，各单位应严格按照学校核定给本

单位的绩效工资总额控制发放教工的绩效工资。 

3．个人收入实行网上申报后，学校按当月各单位所申报发

放的数据计算当月每位教职工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，所以各单位

应注意平衡好教职工每月各类收入所得，安排好节日补贴、电话

补贴、计生奖、生活补贴、年终奖等的发放，以合理缴纳个人所

得税，维护教职工利益。 

（三）其他事项 

1．为了更好地庆祝元旦、春节、清明、五一、端午、中秋、

国庆等国家七大节日，请各单位在每月的 1-20 日内在规定发放

标准内申报当月要发的节日补贴，学校将在节日到来前的五个工

作日内发放各单位已经申报的节日补贴。 

2．各单位应于每年的 1-5 月申报发放前一年的年终奖，每

年每人只能申报发放一次。 

3．各单位务必在每月的 20 日前提交已在网上申报的发放表

单，如因未及时提交或其他原因导致不能在规定日期前到学校财

务部门完成审核手续，本月数据将作废，须下月在网上重新申报、

办理审核等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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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由学校统一委托银行发放的个人收入补助，如因各种原

因未能成功发放，将由各单位负责通知教职工核对信息，更正后

统一以书面形式送交学校财务处，财务处于下月收入发放时一并

补发。 

四、补充事项 

（一）教职工个人银行账户的登记及开设 

因教职工其他个人收入补助改为学校统一委托建设银行华

南师范大学支行代为发放，各单位须在 9 月 28 日前登记提供本

单位教职工用于其他收入发放的个人银行账户（以本人名义在建

设银行华南师范大学支行开立的）或登记需由学校代为开户的教

职工的名单，提供相应的证件信息。教职工如使用建行广州市其

他支行开立的账户，则银行代发手续费、卡年费以及账户每季度

余额不足 400 元的小额账户管理费等相关费用须由本人承担。 

（二）网上查询发放信息 

教 职 工 可 使 用 校 内 IP 地 址 ， 通 过 财 务 处 网 页

（http://hscw.scnu.edu.cn/web/）登录个人门户查询每月其他

个人收入补助实发数及代扣代缴个税情况。 

 (三)学生补助以及校外人员劳务补助参照教职工个人收入

补助先进行网上申报，再按原方式进行发放。 

（四）2012 年 9月 21 日至 30 日为个人收入网上申报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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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的试运行阶段，请各单位前来办理报账冲账前先登录该系

统，对已发放教职工的所有其他收入进行申报、提交并打印，签

字盖章后与原冲报账单据一并送财务处办理冲账事宜。 

 

附件：1. 在职教工其他个人收入发放建行账号登记表  

2. 委托财务处代开建行账户汇总登记表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2 年 9 月 25 日印发 

责任校对:朱志浩 王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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